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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自开展十年来，已形成较为明晰的研究热点演进脉络，为更进一步探究其脉

络发展(目的)。本研究借助CiteSpace 6.4 R1软件，对2016~2024年间该领域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

并通过文本分析的方式对相应内容进行整理(方法)。系统揭示其研究热点与研究趋势(结果)。研究发现：

其一，当前研究热点集中于主体适格性、权利归属界定，以及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范围等；其二，未来

研究将着重围绕人工智能生成物法律属性的精准界定，以及由此衍生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展开深入探究(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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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ver the past decade since the research on the copyrigh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generated 
works was initiated, a relatively clear evolutionary context of research hotspots has been formed.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exploring this contextual development, this study employs CiteSpace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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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 software to conduct a visualized analysis of relevant literature in this field during the period 
2016~2024, and organizes the corresponding content by means of text analysis. It systematically 
reveals the research hotspot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this field. The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focus on subject eligibility, the definition of right ownership, and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of the fair use system; second, futur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th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accurate definition of the legal attributes of AI-generated works and the resulting copyright 
infringement iss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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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工智能的进步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多个关键阶段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技术的革命性进步

推动了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发展，人们通过各种 AI 软件创作出带有技术特征的文本、图像以及音乐等成

果，被学界界定为人工智能生成物。随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广泛传播，诸多法律问题涌现，当前，学术

界的讨论热点则聚焦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法保护这一核心问题上。为系统把握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

生成物著作权的理论争议，厘清研究进展，揭示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的热点方向，并梳理其未来

发展趋势，本文利用 CiteSpace 6.4 R1 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收录的相关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为后续

对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研究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2. 工具及方法介绍 

“CiteSpace 6.4 R1 软件，作为一款知识可视化工具，凭借其知识图谱的显著特点，迅速获得了广泛

的应用”[1]。CiteSpace 6.4 R1 软件广泛应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可视化分析中，但在诸如法律、哲学、艺

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应用却尚未普及。面临大规模的可视化分析任务，利用 CiteSpace 6.4 R1 软

件等知识图谱软件可以有效地协助读者快速掌握文章的核心内容。此外，这类软件还能通过数据统计的

方式，来揭示研究主题在不同阶段的关注焦点。 
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研究自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以来层出不穷，相当多的文献收录在知网

(CNKI)中。本文以“人工智能 + 著作权”为主题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高级检索，共检索到 1868 条结

果，其中期刊论文 1156 篇，硕博论文 549 篇，会议论文 56 篇，报纸 96 篇，图书 10 本，成果 1 个，为

了得到与本文主题相关性最密切的文献，通过分析对以下类型文献进行剔除：(1) 非属人工智能生成物研

究；(2) 非纯法学领域；(3) 与著作权缺乏实质性联系。最终获得 1086 篇文献。 
本研究将 1086 篇文献转换为 Refworks 格式并导入 CiteSpace 6.4 R1 软件进行可视化分析，围绕“关

键词”字段实施可视化分析，分别生成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时间线图谱及关键词突现图

谱。得出目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的热点以及趋势。 

3. 可视化结果分析 

为全面呈现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的热点领域与发展趋势，基于 CiteSpace 6.4 R1 软件的功能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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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从以下维度开展可视化分析：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研究趋势。 

3.1. 国内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热点 

3.1.1.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为探究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领域的研究热点，本研究对关键词共现图谱与聚类图谱展开分析，关

键词是论文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能够反映整篇论文的研究重点。关键词共现图谱能够直观反映一个领

域内的关键词分布情况。其中节点代表关键词；连线代表关键词共现关系，连线越粗，两个关键词联系

越紧密；圆圈代表关键词出现频次，圆圈越大，关键词出现频次越高。在 CiteSpace 6.4 R1 软件中选择“关

键词”对 1086 篇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可以得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如图 1 所示。其中，人工智能、著

作权、独创性、可版权性、权利归属这类关键词圆圈比较大，出现频次较高。这表明，对于人工智能生成

物著作权研究的重心更多的集中在独创性、可版权性、合理使用、权利归属上。该图谱中有 408 个节点，

479 条连线，表示有 408 个关键词和 479 次彼此之间的联系，网络密度为 0.0058，网络较为稀疏，关键词

之间的共现程度较低。 
 

 
Figure 1.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图 1. 关键词共现图谱 

 
为实现关键词信息的精确统计，本文将 CiteSpace 6.4 R1 软件导出的研究机构发文数据进行整理，形

成关键词出现频次前 15 的排名。在剔除“人工智能”、“著作权(版权)”、“创作物”、“生成内容”

等研究范畴内固有关键词后，出现频次前 5 位的关键词依次为：独创性、权利归属、作品、可版权性、

合理使用。可见，既有研究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人工智能生成物的作品属性界定、独创性判定、可

版权性分析、权利归属认定以及人工智能领域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 

3.1.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为探究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本研究对关键词聚类图谱展开分析“聚类视图

侧重于体现聚类间的结构特征，突出关键节点及重要连接”[2]。在关键词共现图谱的基础上进行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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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 2 所示。其中 Q 值为 0.448，大于 0.3，S 值为 0.7541，大于 0.7，表明该图谱有

良好的聚类效果。图中有九大聚类，分别是#0 著作权、#1 版权、#2 权利归属、#3 合理使用、#4 独创性、

#6 邻接权、#7 版权保护、#8 作品、#9 创作者。 
 

 
Figure 2. Keyword clustering map 
图 2. 关键词聚类图谱 

 
为了使本研究更加详细，使用 CiteSpace 6.4 R1 软件的 LLR 算法对各聚类所包含的主要关键词进行

分析，得到各聚类后最大 4 个关键词如表 1 所示，各个聚类紧密程度均大于 0.5，证明聚类效果较好。其

中，节点数最多的聚类标签是#0 著作权，#1 版权，#2 权利归属，#3 合理使用紧跟其后，这表明在人工

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的主题之下，著作权(版权)问题研究、权利归属问题研究以及合理使用制度研究涵

盖的关键词比较丰富，但是著作权(版权)问题研究的重点在于探究生成物的独创性以及生成物的著作权

人，权利归属研究与生成物的可版权性以及作品属性相关联，而合理使用研究则与著作权法以及数据训

练相关联。 
 

Table 1.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keyword cluster labels 
表 1. 关键词聚类标签的统计分析 

聚类标签 包含节点数 紧密程度 LLR 算法包含标签值最大的 4 个关键词 
#0 著作权 58 0.545 著作权(67.87)；独创性(24.7)；生成物(16.44)；刑法保护(16.24) 

#1 版权 51 0.858 版权(54.33)；知识产权(45.4)；人工智能(38.23)；著作权人(12.33) 

#2 权利归属 48 0.769 权利归属(82.05)；可版权性(71.93)；作品属性(20.84)；人工智能生成

物(15.04) 
#3 合理使用 47 0.866 合理使用(94.14)；著作权法(28.02)；训练数据(22.86)；数据训练(20.4) 
#4 独创性 46 0.63 独创性(92.28)；法人作品(16.34)；创作意图(16.34)；作者(15.34) 
#6 邻接权 25 0.824 邻接权(59.44)；创作物(35.24)；主体(19.55)；激励理论(17.23) 

#7 版权保护 23 0.888 版权保护(43.7)；保护路径(22.51)；版权治理(14.97)；出版(14.97) 
#8 作品 23 0.714 作品(67.39)；原创性(16.28)；思想(10.84)；犯罪对象(10.84) 

#9 创作者 12 0.977 创作者(19.28)；版权归属(19.28)；版权侵权(15.48)；版权规制(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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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可视化分析结果，从研究热点角度分析，目前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热门研究方向主要

集中在权利主体、可版权性、权利归属、合理使用制度适用、著作权保护；从研究阶段角度分析，通过关

键词聚类标签的统计，在著作权、作品聚类下都包含了与刑法领域相关的关键词，这表明目前国内的人

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进入了与刑法相结合的阶段。这与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于各行各业所引发的

负面影响有关。 

3.2. 国内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趋势 

3.2.1. 时间线图谱分析 
“时间线视图侧重于勾画聚类之间的关系和某个聚类中文献的历史跨度”[3]。在 CiteSpace 6.4 R1 软

件的控制界面中选择“布局”选项，进一步选取“Timeline”功能，生成时间线图谱，如图 3 所示。图谱

横线上的节点表征关键词的出现时间。通过对该图谱的分析可知，关于著作权、人工智能、作品、版权

保护的研究于 2016 年初步兴起，并持续至今；有关独创性、版权归属(权利归属)、可版权性的研究则相

继展开，于 2017 年进入学者的研究视域并延续至今。其原因在于，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主题研究中，

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应受著作权保护是可版权性研究、权利归属研究的逻辑前提，而在可版权性研究中，

对独创性的认定及作品属性的认定又构成其核心内容。 
相较之下，对于合理使用的探讨则相对较晚，直到 2018 年才开始展开对人工智能训练数据是否适用

合理使用制度的讨论。这是由于在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主题研究的初期，学者将关注点放在了人工智

能输出端，即对于其生成物的属性认定上，进而忽视了人工智能输入端所涉及的著作权侵权问题，直到

学者们在探究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独创性这一问题时，提出要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生成过程中进行

考察，才意识到人工智能之所以具有智能性，其前提是在设计过程中加入了大量数据进行数据训练，而

这些数据又涉及到未经许可使用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在此基础上，学者提出了在输入端进行数据训

练时，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能否适用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制度的疑问。 
 

 
Figure 3. Timeline map 
图 3. 时间线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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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关键词突现图谱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的研究趋势，对重点关键词展开分析。为了使研究结论更具有

准确性，打开 CiteSpace 6.4 R1 软件中的控制板中的“热点”。“Year”表示关键词起始研究年份，“Strength”
表示关键词突现强度、表示某一关键词在短时间内的频率增长幅度，“Begin”和“End”分别表示关键词

突现的起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将 γ值设置 0.2，可以得到 9 个突现词，如图 4 所示。 
 

 
Figure 4. Keyword burst map 
图 4. 关键词突现图谱 

 
从关键词突现强度分析，在 2022~2024 年发文量激增阶段(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出现并快速发展时

期)，“合理使用”、“作品属性”、“机器学习”三个主题词的突现强度位列前三。其原因在于，该时

期生成式人工智能更为强大的学习能力，引发了关于其生成物是否构成“作品”的新一轮探讨；同时，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机器学习过程对海量数据训练的需求，导致著作权侵权问题更趋复杂，而未经许可

使用他人作品是否适用“合理使用”制度，成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研究态势表明，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技术演进的新阶段，学界研究重心已逐步转向人工智能生成物的法律属性界定及其衍生的著

作权侵权问题探究，并且这一研究趋向在未来仍将持续深化。 

4. 重要文献分析 

基于 CiteSpace 6.4 R1 软件的可视化分析可见，2016 年以来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持续保持较

高热度。作为可视化分析工具，CiteSpace 6.4 R1 软件主要基于数据进行表层分析，若要挖掘该领域深层

次的研究观点，需对相关文献进行文本分析。本研究基于北大核心与南大核心期刊在学术领域的权威性，

从可视化分析的 1086 篇文献中进一步筛选，以北大核心与南大核心期刊论文作为精读对象，剔除下载量

较低且缺乏代表性的文献，最终确定 156 篇核心文献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对这 156 篇文献的深度研读，

提炼出学者关于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的热点方向：人工智能作为权利主体的适格性、人工智能生

成物可版权性的判定、著作权权利归属的法律界定，以及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场景中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

规则。 

4.1. 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的判定 

为了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学者在探究人工智能生成物能否受著作权法保护

的基础之上，提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具有可版权性的疑问。目前，就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可版权性研究，

学界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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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肯定说 
部分学者从著作权保护客体——作品的维度展开论证，主张以人工智能生成物符合作品构成要件为

依据，认定其具有可版权性。有学者指出，在当前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通过深度学习网络与强化学习

机制所创作的内容，已满足著作权法中“独创性”的基本要求[4]。有学者进一步解构作品构成要件中的

“独创性”概念，将其分解为“独”与“创”两个要素：一方面，人工智能根据用户指令独立生成内容，

符合“独”的标准；另一方面，从生成内容的结构、逻辑及格式来看，具备创新性特征，满足“创”的要

件，同时，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过程包含了人类的知识投入，本质上类似于人类脑体力劳动的过程[5]，基

于此类投入产生的成果应认定为智力成果。由此推论，当人工智能生成物既满足“属于文学、艺术和科

学领域”，又符合“可通过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法定要件时，应当将其纳入著作权法的保护范畴。  

4.1.2. 否定说 
持否定立场的学者指出，即便人工智能生成物在表现形式上与人类作品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但因

为其是人工智能应用算法、规则以及模板的结果，它的生成过程不涉及创作所需的“智能”，不具有个

性特征[6]。同时，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作品必须反映人的情感、思想，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仅是通过算法进

行分析，东拼西凑，挑选组合而成的，难以反映人的思想和情感[7]，故不具有可版权性。有学者强调，

作品是在人类思维的创新性展现过程中形成的，人们运用独有的意识、经验以及知识对原有的事物进行

新的思考和组合，而人工智能生成物不满足著作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8]。此外，从创作意图角度出

发，有学者认为创作行为作为事实行为，应当在特定意图的驱使下重复进行，而人工智能却并不具备带

有创作意图的执行能力[9]。创作意图的缺失将导致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无法构成作品。 

4.2. 人工智能作为权利主体的适格性 

在开展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初期，争议之一就在于著作权主体的认定。根据国内外已有法律

规定，人工智能未被赋予著作权主体的资格。但是，由于人工智能在生成物创作过程中发挥了与以往机

器截然不同的作用，人工智能拥有的强大算法能力使得某些学者质疑其作为产品的客体属性，主张人工

智能具备如人类一样的权利主体资格。学术界由此引发了对人工智能权利主体适格性的理论争议。 

4.2.1. 人工智能可作为权利主体 
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权利主体资格，需以其智能性水平作为判定标准。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主张，人工

智能主体地位的授予需综合考量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当人工智能达到高度智能化、创作水平与人类相当

且具备独立思考能力时，可赋予其权利主体地位[10]，从现阶段技术发展来看，人工智能已能依据使用者

输入指令独立完成创作，且创作过程不受人类干预，客观上具备了权利主体的行为能力[11]。从权利能力

的法律本质出发，权利主体所必备的权利能力并不依赖于人的生命，而是依赖于一种值得社会尊重的价

值[12]，人工智能在创作活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价值已得到广泛认可，通过法律方式赋予其一定的

主体资格，不再是缺乏现实基础的理论假设。 

4.2.2. 人工智能不满足主体条件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即便具备高度智能化特征，本质上仍属于如相机、电脑般的辅助

工具范畴，无法成为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从法理层面来看权利主体与权利客体在法律关系中具有

固定地位，人工智能是由人类所设计的，它属于客体范畴，它与具有生命、精神及意思的自然人相对应，

也与具有独立意志并作为自然人集合体的法人相区别[13]。同时，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其知

识储备限于特定领域且依赖人类输入，运行逻辑受预设算法制约，将受人类完全控制的人工智能赋予权

利主体地位，在法理上缺乏合理性基础[14]。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而非自然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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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像人类一样拥有思想并进行独立思考[15]。同样人工智能也缺乏权利主体所需的独立意思表示能力，亦

无法承担法律责任，且不具备固有的人格属性，不符合权利主体的构成要件[16]。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不

满足成为著作权法定主体的构成要素，不具备取得法定主体资格的可能性[17]。 

4.3. 著作权权利归属的法律界定 

在认可人工智能生成物应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前提下，学界就其著作权权利归属问题形成了理论争议。

学者从人工智能本体及其创作过程涉及的主体要素出发，对权利归属的法律界定展开分析，目前主要形

成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所有者说、投资者说、使用者说、设计者说。 

4.3.1. 所有者说 
持所有者说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是代表人工智能的所有者的意志的行为，在人工智能生成

物满足作品的条件下，可以以人工智能是代表所有者的意志进行创作为由认为著作权归属所有者[18]，以

投资激励为视角，所有者在取得人工智能所有权的过程中进行了投资，为了迎合市场规律，进行了投资

的所有权人不仅享有对人工智能的所有权，同时享有该人工智能创造出来的成果[19]。在所有者权属模式

基础之上，有学者主张人工智能属于物的范畴，其生成相应内容等同于“物生物”的关系，人工智能生

成物是人工智能这一原物所产生的孳息，根据“人生物”的原理，将著作权归属于所有者，能够使作品

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更紧密[20]。同时，将权利归属于所有者不仅可以使其获得收益的权利得到保障，进

一步激发新作品的利用以及再创作[21]，从而保证产业链的完整，维系产业的发展[22]，也有利于人工智

能作品的传播，实现公共利益的增长[23]。 

4.3.2. 投资者说 
有学者明确提出，著作权归属应当采用投资原则，将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可以有效保护各公司投

资权益，同时契合人工智能市场发展的需要[24]。有学者认为，人工智能作为多元利益主体(实际控制者、

使用者、投资者等)的技术载体，财产权利应当由其投资者、使用者等按照“参与贡献力”或“实际控制

力”的大小分享[25]，为了确保权利归属的细致和公平，根据价值增值理论，在作品创作过程中，若投资

者的经济投资作用显然超过智力劳动时，权利归属应当倾向于实际投资者[26]。此外，从效益最大化理论

视角出发，著作权归属于投资者有助于降低创作信息搜寻成本，同时通过激励投资行为以实现效益最大

化[27]。 

4.3.3. 使用者说 
持使用者说的学者主张，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应归属于指令人工智能软件生成特定内容的用户。

该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生成物的独创性实质取决于使用者的创作意志，其生成过程是使用者通过内心意

思表示实施创作的外化体现。将著作权赋予使用者，既符合作品创作依赖于使用者操作行为的客观事实，

有利于提升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效率[28]，也有助于实现法律促进公共交流、文化发展等立法目标[29]。主

张创作激励理论的学者提出，人工智能使用权人通过贡献创造性思想，推动体现自然人情感的人工智能

生成内容产生[30]，为了激发文化创作的积极性，应当将权利合理分配给使用权人。 

4.3.4. 设计者说 
持设计者说的学者提出，人工智能的设计开发是由研发团队借助先进技术设备、通过成员间技术协

作完成的创造性活动。从激励设计者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开发的视角出发，著作权应当归属于设计研发主

体[31]，从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出发，有学者指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一条规定，著作

权归属于创造人工智能的自然人；若存在劳务作品情形，依据第十八条，由法人提供创作条件的，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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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作品，权利归属于法人[32]。基于“创造主义”理论，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因设计了人工智能“创作”

所必不可少的程序，并完成数据储备等基础性工作，其付出的劳动与人工智能生成物之间形成法律上的

相当因果关系[33]。由于设计者作出了实质性贡献，应当依据“创造主义”原则赋予其相应权利。 

4.4. 人工智能数据训练场景中合理使用制度的适用规则 

解决人工智能输出端的问题之后，输入端的问题也亟待解决。学界与业界主要关注输出端也就是人

工智能生成物是否属于著作权保护的作品范畴，相比之下，对于输入端所涉及的著作权侵权以及合理使

用制度关注则较低，但仍有部分学者关注到人工智能在训练阶段利用他人作品的行为。在人工智能应用

中的合理使用这一研究方向中，学者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人工智能在研发期间未经他人许可利用他人享有

著作权的作品进行数据训练，是否应当适用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学术界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4.4.1. 肯定说 
持肯定观点的学者主张，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对作品的使用符合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要件。该理

论支持者虽认可人工智能训练作品的著作权侵权风险不可避免，但强调若要求开发者承担侵权责任会阻

碍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为了促进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应当将人工智能训练作品纳入到“合理

使用”范畴[34]。部分学者基于技术发展与著作权保护的动态平衡理论，提出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一味地

对著作权实行严格保护，将训练过程中未经授权使用作品的行为认定为侵权，很可能对技术的发展带来

影响，进而阻碍人工智能时代的整体进步与社会发展[35]。通过分析现行著作权法中获取版权作品的三种

合法途径，认为合理使用制度是确保人工智能创作行为合法性的最佳选择[36]。 

4.4.2. 否定说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人工智能训练过程中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并不符合著作权法中合理使用的

构成要件。有学者从合理使用制度的法理基础出发，指出该制度适用的前提是作品使用行为已构成侵权。

而人工智能在数据输入阶段对受著作权保护作品的使用，应属于“非作品性使用”，并不在著作权专有

权的控制范围之内，因而不构成侵权行为，故无需适用合理使用制度进行调整[37]。此外，从著作权人权

益保护视角出发，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公司已经成为作品的重要使用者，其集经济优势和技术优势于一身，

相较于权利人处于优势地位[38]，将未经授权许可而使用他人作品进行人工智能训练的行为视为合理使

用，可能会出现利用人工智能的大企业滥用合理使用制度，反过去损害相对弱势的著作权人的利益[39]。 

5. 研究结论 

基于 CiteSpace 6.4 R1 软件，对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领域的相关中文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通过关

键词共现图谱与聚类图谱分析可知，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核心热点聚焦于四大维度。其一，在权利主体判

定维度，核心争议集中于“人工智能能否成为著作权权利主体”。从当前技术发展水平与科技产业实际

现状出发，将人工智能排除在权利主体认定范围之外，更符合现有法律体系的适用逻辑与实践需求。其

二，在人工智能生成物可版权性维度，鉴于实践中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已广泛涌现，且结合现有著作权法

律制度的立法初衷与价值导向，有必要将符合特定条件的人工智能生成物纳入可版权性审查范畴，以回

应产业实践中的法律需求。其三，在权利归属维度，针对现有学说争议，以当前法律制度框架与司法实

践经验为基础，将著作权归属于人工智能的实际使用者，更契合权利义务对等原则与产业发展现实，可

有效减少实践中的法律纠纷。其四，在合理使用制度适用维度，从保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核心目标出

发，应当将合理使用制度适用于人工智能生成物的著作权保护中，在权利保护与公共利益之间实现平衡。

此外，算法对关键词聚类的进一步分析表明，现阶段人工智能生成物著作权研究已进入与刑法理论交叉

融合的发展新阶段，研究视角呈现多学科拓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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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特别说明的是，本部分分析仅基于现有中文文献，研究范围存在一定局限性。结合时间线图谱与

关键词突现图谱的深度解读，未来研究可在以下方向进一步拓展：一是突破中文文献局限，纳入多语种

文献开展比较研究；二是聚焦人工智能生成物法律属性的精准界定；三是深入探究人工智能生成物衍生

的著作权侵权问题，包括侵权认定标准、责任划分机制等，为司法实践提供更具针对性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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